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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辦理寺廟登記須知及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

修正後，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處分不動產仍應依章程

規定為之，並須經寺廟主管機關核發寺廟印鑑證明書，始

得向地政機關申辦登記，詳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2點第1項、第16點第10款、第24點

第1項規定：「本須知所稱寺廟除本須知另有規定外，指

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。」、「寺廟之組織或管理章程

內應載明下列事項：（十）財產保管運用方法，經費、會

計制度及其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、一定額度動產之獎助

或捐贈之程序。」、「本須知修正施行前，登記有案之寺

廟，除公建寺廟及私人建立並管理之私建寺廟外，未定有

組織或管理章程者，寺廟負責人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備查信徒或執事名冊後，應即召開會議訂定組織或管理章

程。」爰依上開規定，適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就其所有不

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，應依章程規定為之，如尚未訂定

章程者，應俟訂定章程後，再行依章程規定辦理，合先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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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

二、次依本部102年11月21日台內民字第1020352394號函釋，

略以：「…本須知修正施行前登記有案之『私建寺廟』，

如已有不動產以該寺廟名義登記所有權者，認定屬適用監

督寺廟條例之寺廟，應換領適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之寺廟

登記證（即未經註記為私建之寺廟登記證）。…」爰依上

開函釋，舊寺廟登記證「建別」欄登記為「私建」寺廟者

，如已有不動產以該寺廟名義登記所有權者，應認定屬適

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，而非私建寺廟，該寺廟應換領適用

監督寺廟條例寺廟之新寺廟登記證（即未經註記為私建之

寺廟登記證），併予重申。

三、本部於103年1月2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0127號令修正

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19點規定：「已為

寺廟登記之寺廟，得為登記權利主體。申請登記時，應檢

附下列文件：（一）寺廟登記證。…前項第1款所定之寺

廟登記證，指主管機關核發之下列文件之一：（一）一定

期限內辦理不動產更名或移轉登記用之寺廟登記證。（二

）未經註記為私建或公建寺廟之寺廟登記證。寺廟處分不

動產申請登記時，應另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寺廟印鑑證明

書，並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確依有關法令規定完成處

分程序，並蓋章。」爰適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就寺廟所有

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，向地政機關辦理土地登記前，應

先行向寺廟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寺廟印鑑證明書，寺廟主管

機關應審核寺廟確實依章程規定程序辦理後始得核發，該

寺廟印鑑證明書並須加蓋主管機關印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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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另檢附修正後「○○市、縣（市）寺廟印鑑證明申請書（

範例）」及「○○市、縣（市）寺廟印鑑證明書（範例）

」1份供參。

五、本部101年12月17日台內民字第1010386939號函釋當然停

止適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民政局、各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本部地政司（中）、民政司（含附件） 2014-02-11
09:55:52


